泸州电大期末考试有关考单填写及试卷装订等要求说明
泸州电大各考点及直属部：

为了更加规范我市电大考场，加强考场的监督与管理，现根据省电大相关文件的要求，对本次考试填写及装订方法作以下说明：
一、考点、考室代码及考生首考号末五位填写方法：

将学生签到表右上角的试卷卷号、考点考室代码及首考末5位沿线框剪下粘贴在第一份试卷的第1页左上角下2厘米处的密封线内。

二、一律不填写试卷袋内的白纸样《考室记录单》和牛皮纸样《广播电视大学考场情况报告单》上面的内容。但是其上面的所有内容，必须认真填写于《考生签到表》上。

三、《考生签到表》的填写说明：监考员应该在《考生签到表》下方填写以下四项内容：１、本场考试卷号；２、考试考点考室代码；３、学生参加考试情况：⑴“实考人数”：指实际参考数。⑵“缺考人数”：指实际缺考人数。监考员应在缺考考生信息下标注横线（如实填写便于掌握学生实考情况）。⑶考室纪律情况：“考室纪律是否正常”、“违纪学生考号及姓名”、“违纪事实”。如果本场考室学生考试情况正常，监考人员必须标明“考室纪律正常”字样。如果本场考室出现违纪情况，监考人员必须将违纪学生的考号、座位号及姓名及违纪事实写明在《考生签到表》上方。如遇学生违纪情况发生，监考人员应填写《泸州电大学生违纪情况表》。４、监考人员在此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四、试卷的装订情况说明：监考人员将所有缺考考生试卷在填写好姓名与考号后接该缺考考生的座位号装入本场试卷相应位置，取消缺考处理。
简单地说，综合三、四条说明即为：监考人员填写《考生签到表》时要如实标明与填写学生是否缺考，但在实际进行装订时将缺考考生试卷装入。

五、所有关于本场考试的表单《考生签到表》、《考室纪录单》、《广播电视大学考场情况报告单》均不用粘贴在试卷袋外。考试结束后，由监考人员随同试卷清点好一一对应统一交考务人员。

六、关于试卷袋正面的填写：在试卷袋的正面的实考人数处，应填写：“考点简码－考场号－实考人数”。其中，“考点简码＋考场号”用铅笔轻轻标明。各考点简码如下：直属：００、纳溪：０１、合江：０３、古蔺：０４、合江少岷：０５、泸县：０６、叙永：０７、泸州卫校：０８、龙马潭：０９。考场号在学生签到表的右上角。“实考人数”用签字笔标明。如龙马潭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２号００２考场，学生实考２３人，则应在试卷正面实考人数处这样填写：０９－００２－２３人。前面二个数字用铅笔填写、后面实考数字用签字笔填写！
泸州广播电视大学                                                                                                      ２００８年７月1日
